附件2

《殡仪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制定背景
2026年3月30日修订施行的《殡葬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殡仪馆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制定《殡仪馆管理办法》，是贯彻落实《条例》、填补专门管理办法空白的具体措施，是强化殡仪馆公益属性，加强殡仪馆监督管理，提高殡仪服务质量的必然要求。经充分调研论证，民政部起草了《殡仪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办法）。
    二、主要内容
    办法共7章50条，分别为总则、规划建设、服务规范、内部管理、人员管理、监督管理、附则。主要内容包括：
    （一）规定殡仪馆管理的总体要求。一是办法的制定依据和适用范围（第一条、第二条）。二是殡仪馆管理的体制和职责（第四条）。三是对殡仪馆及其工作人员的管理要求和行业自律（第五条、第六条）。
（二）明确殡仪馆规划建设要求。一是殡仪馆建设的规划要求（第七条）。二是殡仪馆建设的选址和建设程序（第八条、第九条）。三是殡仪馆的功能区域、设备配置（第十条、第十一条）。
（三）规定殡仪馆的服务规范。一是殡仪馆必须具备的服务规范（第十二条至第十七条）。二是对殡仪馆服务重点环节，规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规范要求。（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九条）。
（四）规范殡仪馆的内部管理。一是明确殡仪馆应当建立健全从遗体接运到骨灰移交或存放的全过程服务记录制度（第三十条）。二是在殡仪馆的档案管理、财务管理、火化证明管理、信息化建设、安全管理等方面，作出具体规定（第三十一条至第三十七条）。
（五）细化殡仪馆人员管理。一是明确人员配备以及民政部门、殡仪馆对员工的教育培训要求（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二是明确殡仪馆专业建设方面的责任要求（第四十条）。三是明确重点岗位的交流轮岗、从业限制（第四十一条）。四是加强员工关爱和心理辅导，健全激励保障机制（第四十二条）。
（六）明确殡仪馆监督管理措施。一是明确民政部门应当加强对殡仪馆的监督检查，发现应由其他部门查处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及时通报（第四十三条）。二是明确民政部门对殡仪馆采取的检查方式、抽查检查、年度报告、权益保护、社会监督等（第四十四条至第四十九条）。


